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充實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要點 

中華民國 108 年 8 月 21 日 

臺教國署高字第 1080092345B 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112 年 1 月 16 日 

臺教國署高字第 1110182190A 號令修正 

(原名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偏遠地區高級中等學校充實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要點)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補助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充實

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並促進各地區教育均衡發展，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補助之對象及其得申請補助之用途、項目與額度如下： 

    （一）全國公立及私立學校：得申請補助充實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所需人力之經常門

經費，補助項目及額度如附表。 

    （二）經教育部依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規定核定公告之偏遠地區學校，及經教育

部比照偏遠地區學校分級及認定標準專案審認其教育資源情形相當於偏遠地區

學校之私立學校，除得依前款申請補助外，得就下列支出用途，申請最高新臺幣

五十萬元之補助，其中資本門經費不得超過總經費百分之二十： 

１、協助學生製作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所需之資訊設備。 

２、支持學生多元表現學習及師生參賽活動所需經費。 

３、其他學校為建置及充實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所需採購設備及舉辦活動之費用。 

三、本要點本署之補助比率規定如下： 

    （一）教育部主管公立及私立學校：依核定金額全額補助。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學校：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

之規定及配合本署獲配年度預算額度，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級次，給

予不同補助比率： 

１、第一級者，最高補助比率為百分之八十五。 

２、第二級者，最高補助比率為百分之八十七。 

３、第三級者，最高補助比率為百分之八十八。 

４、第四級者，最高補助比率為百分之八十九。 

５、第五級者，最高補助比率為百分之九十。 

四、學校經審酌第二點支出用途需求後，得於本署函知之期限內，擬具計畫書及經費申請表，

向本署申請補助。 

五、本署受理前點申請後，依申請表件進行審查；經審查通過，並核定補助金額後，通知學

校。 

六、學校請領補助款，應遵行下列規定： 

    （一）依本署核定之補助經費及期限，辦理請領事宜。 

    （二）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 

    （三）執行內容有變更必要者，應擬具計畫書修正案，報本署核定後，始得為之。 

七、學校辦理請撥結報，或未能依限辦理經費結報、補助經費結餘款之處理，應依教育部補

（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八、學校經費執行，有違反經核定之計畫書、本要點或法令規定者，得廢止原補助經費之部

分或全部；已撥款者，應繳回補助款；未繳回者，由本署以書面行政處分，限期通知學

校返還。 

九、本署就教育部核定之非山非市學校，經專案審認其教育資源情形，確有經費需求者，得

準用第二點第二款規定補助之。 

 


